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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医保局近日编制印发《综

合诊查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

指南（试行）》，将现行综合诊查类

价格项目整合为 36 项，新增设立

“航空医疗转运”“安宁疗护”等项

目，并单独设立“上门服务费”，更

好促进医疗服务质量提升。

“上门服务”是指医疗机构以

质量安全为前提，为各类群体上门

提供医疗服务。立项指南在单独

设立上门服务费时，明确规定收费

采取“上门服务+医疗服务价格”的

方式，即上门服务本身收取一次

“上门服务费”，提供的医疗服务、

药品、医用耗材等，收费适用本医

疗服务执行的医药价格政策。不

再以“上门+某服务”的方式设立医

疗服务价格项目。

过去以“上门+某服务”的方式

收费，意味着只有出现“某服务”才

收费，上门可以提高“某服务”的附

加值，但不能单独收费。也就是

说，没有提供“某服务”，上门很可

能白跑一趟。假如病情不需提供

实质性服务，则要么医务人员上门

得不到应有回报，要么患者被增加

不必要的服务，包括不必要的诊

疗、药品、耗材等。

单独设立上门服务费，这让

服务收费将不再依赖于其它服务

而存在，如此不仅可以对医疗机

构上门服务进行规范，而且也更

加符合实际需要。因为居家患者

有时并不需要具体的诊疗服务，

或许仅是对病情把握不准，有些

疑问要得到解答。但不管是让医

务人员白跑一趟，还是被迫增加

不必要的项目，都是患者所不愿

意看到的。为了避免出现这类现

象，他们申请医务人员上门服务

时就会多有顾虑。

对于医务人员而言，上门服务

既可能需要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

或药品、耗材，也可能只是入户了

解情况、提供咨询、监督服药或康

复训练等。如慢性病日常管理、产

妇和新生儿定期回访等，就属于

“话聊”多、服务少的医疗项目。本

次指南对上门服务费的改革，其实

是对医务人员相关劳动付出的肯

定，有利于调动医务人员提供上门

服务的积极性，让他们“常入户看

看”。

单独设立上门服务费之后，

还需对收费与服务强化监督。即

使不提供实质性诊疗也可单独收

费，也并不意味着作用不大的上

门也应该收费，只有具备一定的

服务质量，并且患者有较大收获，

这项收费才会物有所值。“可收

费”并非“必收费”，费用如何计

算，怎么评估服务质量等，规范的

诸多细节还需将来在实践中不断

探索总结。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

剧，居家养老、医养结合等模式日

益健全，需要提供上门医疗服务

的患者总体而言将呈现增长趋

势。假如上门服务收费问题存在

模糊空间，只会让服务供需双方

产生嫌隙。只有把收费问题讲清

楚，消除一些细节上的不合理之

处，上门医疗服务模式才能得到

快速健康发展，造福于广大居家

患者。

（来源：光明网）

餐饮、数字电视、蔬菜批发……

不久前，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一批

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

涉及许多民生领域，引发社会关注。

民生领域的垄断和不正当竞

争行为，往往涉及公共服务，社会

影响面大，群众感受强烈。比如，

某地群众安装壁挂锅炉后，在向县

里主城区唯一的城镇民用管道天

然气供气企业提出用气申请时，却

被要求安装指定的壁挂锅炉，否则

不予接入，群众只能拆除更换。这

些民生刚需，替代选择有限，若不

能及时遏制这种滥用市场支配地

位的搭售行为，对群众生活的影响

可想而知。

遏制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既是

改善消费环境的需要，也是优化营

商环境的必然。在公平竞争的市

场环境中，企业各归其位、优胜劣

汰，产品和服务品质有保障，人们

敢消费、愿消费，就能激发市场活

力，为企业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以法治更好守护市场公平，切实保

护经营主体的发展权益、消费主体

的合法利益，才能形成更高水平的

供需动态平衡。

近年来，从清理和废除妨碍

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

规定和做法，到严格落实“全国一

张清单”管理模式，再到《公平竞

争审查条例》施行，我国公平竞争

制度加速健全，市场环境进一步

优化。

也要看到，与建设更高水平市

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相比，与人民群

众的期待相比，反垄断和反不正当

竞争任务依然艰巨、工作仍需加

强。数据显示，近年来，涉垄断或

不正当竞争的案件数量增长明显，

行业覆盖面广，并且深度涉及民生

和新经济领域。比如，“大数据杀

熟”“暗刷流量”等新类型案件，就

是随着平台经济兴起而出现的。

解决好这类问题，要强化法治

化监管。对供水、燃气等重点领域

市场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案件，要加

大惩处力度。对随着新业态新模

式发展而出现的新问题，要加强研

判，通过司法判决等方式明确权利

责任和行为边界。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反垄断

和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中，一起

案例认定“刷流量”行为构成不正

当竞争，就有很强的指导性。某网

络公司开发运营针对某短视频平

台的系列服务产品，用于组织执行

“涨粉”“刷流量”等任务。法院审

理认定，这一行为破坏了短视频业

态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最终判决

该公司和另一相关公司共同赔偿

某短视频运营公司400万元。这样

的判决，其意义不仅在于个案，还

将对维护整个行业的市场秩序产

生深远影响。

当前，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统

一大市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

济新体制，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营

造，变得愈加重要。司法是保障和

实现公平竞争法治化的关键一环，

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明晰相关

司法规则，有力彰显以法治守护市

场公平的价值导向。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治经

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

提出，“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

争”“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一流营商环境”。作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我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

势和内需潜力。我们有信心有能

力在法治轨道上维护市场秩序，创

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

境。

（来源：人民日报）

■唐传艳

单设“上门服务费”利于
医务人员“常入户看看”

■魏哲哲

用法治更好守护市场公平

“一次挂号管三天”已在成

都市59家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

开展，今年年底将实现二级及

以上公立医院全覆盖；“信用就

医”已在成都 18家医疗机构试

点，同时有 47家医疗机构正在

开展前期对接工作……创新诊

疗模式，优化就医体验，当前，

成都市的系列便民政策正在持

续扩展。

新华社发 王鹏 作

便民就医

据《法治日报》报道，2019 年，因物业占用

小区一楼的架空层改建成物业员工宿舍，导致

业主原本的休闲活动区域缩小了一半，浙江省

德清县的小朱跟邻居们一起找物业反映，并以

不交物业费作为抗议。但直到 2023年，物业才

将架空层清理干净并恢复原状。小朱和部分业

主仍然不愿交物业费，物业公司遂诉至法院，要

求相关业主补交物业费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

金。庭审中，小朱认为物业占用架空层期间，自

己可以不交或少交物业费。但法院对小朱等业

主减免物业费的抗辩意见未予采信。

业主认为物业服务不到位、不达标，或者认

为物业公司有失职、侵权行为，能否以不交物业

费为手段进行抗议、表达不满或进行“扣抵”“找

补”？不少业主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法律告诉

我们，这种想法和做法都是行不通的。德清县

人民法院判决小朱等业主向物业公司支付物业

费，对业主欠费抗议的做法作出了司法层面的

否定性评价。这堂有关物业服务与收费的法治

课，有助于业主们厘清物业服务关系中的权利

义务边界，拿捏好维权的尺度。

业主交物业费既是契约义务，也是法律义

务。《民法典》规定：“业主应当按照约定向物业服

务人支付物业费。物业服务人已经按照约定和

有关规定提供服务的，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

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拒绝支付物业费。业

主违反约定逾期不支付物业费的，物业服务人可

以催告其在合理期限内支付；合理期限届满仍不

支付的，物业服务人可以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

裁。”物业公司应该按约定提供服务，业主则应按

约定交物业费。只有物业公司不履行服务责任

或履行服务责任在整体上不到位、不符合合同约

定的质量要求，致使不能实现物业服务合同目

的，业主才有权按程序解除物业服务合同进而拒

交物业费。如果物业服务在整体上到位，不存在

全面性问题，只是在个别环节存在一些不太严重

的瑕疵，业主就应该按双方约定履行交费义务，

不能动不动就针对物业服务的局部问题、轻微问

题祭出停费、欠费、拖费的抗议手段。

其实，物业公司占用业主共有空间或侵占

业主共有空间产生的收益等物业服务问题属于

侵权行为，业主在维权过程中不能将其与物业

费捆绑到一起，不能以不交物业费来解决，而是

应该看清相关物业服务侵权行为的性质，通过

协商、投诉、举报、起诉、提起仲裁等法律手段维

权。这样，让侵权行为的归侵权行为，让物业费

的归物业费，权责明晰，分别处置，既能实现维

权目的，又能维护物业服务契约关系，避免出现

用违约行为对抗侵权行为的“双输局面”。

当然，业主即便对卫生服务不到位、损坏维

修不及时、安全管理不规范等问题不满意，也应

该评估其是全面性问题还是局部性问题，是否

对物业公司的全面履约、整体履约或主体部分

履约构成根本性影响。如果物业服务在整体上

仍在合同约定的责任范围内，或未明显低于合

同约定的责任标准，业主就应该通过契约、法律

手段倒逼物业公司强化服务意识，规范服务行

为，提升服务质量。

针对物业服务的“堤内损失”，业主不能在

堤外的“费上补”，不能用不交物业费来抗议物

业服务的局部、轻微瑕疵或侵权行为，否则，业

主很可能落得一个既补费又丢人的尴尬结局。

这是小朱等业主用不交物业费抗议物业公司占

用小区共有空间一案带给我们的最大警示。

（来源：北京青年报）

■唐山客

拒交物业费不是

抗议物业失职的办法

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肿瘤科主治医师

杨东表示，40 岁以上人群要特别注意肺癌风

险。“如果有吸烟史超过 20年、长期接触二手

烟，或者有职业暴露史的人群，都属于肺癌高

危人群。”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